广东省渔政总队韶关支队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说明
2016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2.83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减少9%,增减的原因是加强公务用车的管理，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修费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.51万元，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0辆、更新购置0辆，购置支出0万元，平均每辆0万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2辆，全年运行费支出2.51万元，平均每辆1.26 万元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0.32万元，主要用于按规定接待公务来访人员10批次47人的工作餐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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